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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1 

 

张冬佑 

一、 概述 

中国生产法不变价GDP核算同现价核算一样是从1985年开始的，

是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（MPS）下不变价国民收入核算2的基础上建

立起来的。在建立初期，它以不变价国民收入为基础，通过补算有关

服务业不变价数据，最终求出了不变价 GDP。为了与历史数据衔接可

比，还推算了 1952－1984 年不变价 GDP 数据，补充了不变价 GDP 的

历史时间序列。 

1985 年以后，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相关统计方法的不

断改进，不变价 GDP 核算方法也有了较大的改进，逐步向国际标准靠

拢，由原来的以 MPS 不变价国民收入为基础的方法，转变成以 1993

年（SNA）为标准的核算方法，基本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不变价 GDP 核

算方法。 

2005 年，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，以此为契机，我们

对已有的 GDP 核算方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，拓宽了核算范围，规范和

细化了行业分类，使不变价生产法 GDP核算工作进一步与1993 年 SNA

接轨。 

中国的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采取的是固定价格的方法，就是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本文是在《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估算方法研究》课题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，并摘录了研究报告中的部

分内容。 
2 MPS 与 GDP 国民收入的主要区别在于核算的范围不同，国民收入的核算范围是五大物质生产部门， GDP

核算范围则包括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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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价格固定在某一个年份，然后用这个固定年份的价格来衡量其他

年份产出或支出的价值，这个固定的年份称为基年（基期）。基年一

旦选定，一般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变的。在实际中，一般每 5 年或 10

年更换一次基年。 

中国不变价 GDP 核算采用的基年先后有六个：1952-1956 年期间

以 1952 年为基年，1957-1970 年期间以 1957 年为基年，1970-1980

年期间以 1970 年为基年， 1980-1990 年期间以 1980 年为基年， 

1990-2000 年期间以 1990 年为基年， 2000-2005 年期间以 2000 年为

基年。从 2006 年开始，GDP 核算的基年更换为 2005 年，每 5 年换一

次基期，逢 0 逢 5的年度为基年。 

中国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所需基础数据，是综合运用多种方

法收集的，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：一是经常性统计调查资料，包括全

面调查资料和抽样调查资料，二是会计核算资料，三是行政记录，四

是经济普查资料。 

二、中国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的基本方法 

1.不变价 GDP 核算的基本方法 

中国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是按行业进行的，在进行行业不变

价增加值核算时，根据每个行业的具体情况，采用了价格缩减法和物

量外推法。价格缩减法是利用价格指数缩减现价增加值，得到不变价

增加值的方法。外推法是利用相关指标的物量指数在基期不变价增加

值的基础上外推得到核算期不变价增加值的方法。计算公式分别为： 

某行业不变价增加值=某行业现价增加值÷某行业价格缩减指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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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行业不变价增加值=某行业上年不变价增加值×∑（物量指数

×比例系数） 

农林牧渔业、工业、建筑业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、批

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金融业、房地产业、租赁与商务服务业

等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都采用单缩法，交通运输和邮政业不变价增

加值核算采用物量外推法。 

采用单缩法的原因，一是我国还没有一套反映全部生产成果各组

成部分的生产者价格体系，计算生产法不变价 GDP 所需要的价格指数

贫乏，缺少反映中间投入的生产者价格指数、以及反映经济活动价格

水平变化情况的类指数；二是目前我国现价增加值的计算方法不完全

是生产法，而是部分地混入收入法，这一现实情况使得我们无法采用

双缩法。 

从理论上讲，不变价生产法 GDP 核算需要的合适的价格指数是，

根据每一行业生产出来的货物和服务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得到的综

合价格指数，但实际上，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。因此，我们只能

采取实际的做法，利用已有的相关价格指数资料，通过重新组合相关

指数的构成部分，并补充有关价格信息推导出适用于计算生产法 GDP

各行业不变价的缩减指数。 

构造生产法 GDP 缩减指数的基本价格指数包括：农产品生产价格

指数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、建筑安装工程

价格指数、设备、工器具价格指数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、服务项目价

格指数、市区公共交通价格指数、宾馆住宿价格指数、其他住宿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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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数、房屋销售价格指数、土地交易价格指数、房屋租赁价格指数、

物业管理价格指数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价格指数、娱乐教育文化用

品及服务价格指数等。 

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计算不变价增加值，当更换新的基期以后，

需要解决时间序列数据的连接问题，因为新基期的价格与原有基期的

价格一般是不同的，为了获得可比的时间序列数据，需要将不同基期

的数据连接起来，转换成可比的时间序列。其方法是通过“基期转换

系数”来实现不同基期数据的连接。具体方法为： 

在新基期(t)， 既按新基期价格（ tip ）计算出新基期的价值

（∑ titiqp ），又按原基期(0)价格（ ip0 ）计算出新基期的价值（∑ tiiqp0 ），

然后将它们相比计算出基期的转换系数（r），计算公式为： 

∑∑= tiititi qpqpr 0/ 。利用基期转换系数可进行两个方向的基期转换，

如果想把时间序列数据都转换成新基期，可把原基期的时间序列数据

乘以基期转换系数求得；如果想把时间序列数据都转换成原基期，可

把新基期的时间序列数据除以基期转换系数求得。 

2.中国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的具体方法 

生产法不变价 GDP 是缩减后的国民经济各行业增加值之和。按照

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（GB/T 4754-2002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，常规

年度 GDP 核算的产业部门分类采用了四级分类的方法：第一级分类将

国民经济分为一二三次产业，第三产业中剔除国际组织部分；第二级

分类基本上采用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门类；第三级分类基本上采

用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大类，房地产业分到中类行业，并增加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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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。第四级分类和第三级分类基本一致，同时根据

多年来 GDP 核算数据的实际需求情况，并参照其他国家的分类情况，

对采矿业、制造业、电力、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进行了细化。 

目前，在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中，由于受基础资料的限制，不

同的行业不变价核算，具体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，归纳起来有四种

情况。 

（1） 采用生产法计算现价增加值的不变价的核算方法 

现价增加值核算采用生产法计算的只有农林牧渔业。农林牧渔

业现价增加值按总产出扣除中间投入求得。农林牧渔业服务性活动以

营业收入计算总产出，在市场上出售的农产品一般都采用产品法计

算，即分不同种类的产品，根据产品产量和相应的产品单位价格计算

总产出；对于不在市场上出售的某些产品采用成本法，就是生产过程

中发生的总成本作为总产出，如人工造林；对于一些农业加工型的生

产活动按加工费计算总产出，如饲料加工、磨面等。农林牧渔业中间

投入是该行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的各种货物的价值和服务的价值。

利用农产品生产价格缩减指数缩减农林牧渔业现价增加值计算不变

价增加值。 

(2)采取生产法和收入法混用方法计算的工业现价增加值不变价

核算 

工业现价增加值分以下四个部分采用不同的方法分别计算：一是

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用生产法和收入法的简单平均数计算；二是规模

以下工业企业，用收入法计算；三是产业活动单位，用规模以下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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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和有关资料推算；四是个体工业，用生产法计算。实际计算中，

为了弥补常规资料的缺口，每一部分都参考经济普查的有关资料进行

调整。工业不变价增加值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缩减现价增加值获

得。 

（3）按收入法计算现价增加值的不变价核算的方法 

建筑业和服务业现价增加值核算采用收入法计算行业现价增加

值，且区分为市场性活动与非市场性活动两种情况分别计算。 

市场性活动的行业，如：建筑业、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、批发

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居民服务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娱乐业

等行业。利用相关指标，采用速度外推的方法首先计算出该行业总产

出，同时根据有关的财务资料采用收入法计算出该行业的现价增加

值，并利用经济普查的有关资料进行调整，然后，再利用相关价格指

数缩减现价增加值得到不变价数据。 

对于非市场性活动的行业，如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、教

育、卫生、社会保障业、社会福利业、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。其总

产出为提供服务活动的成本支出，等于经常性业务支出加固定资产虚

拟折旧。现价增加值，根据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决算资料和部门资料按

收入法计算，同时，还利用经济普查资料，补算常规统计不包括的某

些活动的增加值，得到该行业的现价增加值，再利用相关价格指数缩

减现价增加值得到不变价数据。 

（4）利用物量外推法进行不变价核算 

交通运输和邮政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采用物量指数外推法计



 7 

算。物量指数是指客货运周转量、邮政业务总量的发展速度。比例系

数为 2004 年某行业的不变价发展速度同全社会客货运周转量、邮政

业务总量发展速度的比值。 

三、生产法不变价增加值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 

生产法不变价增加值核算存在的问题，归纳起来，主要表现在以

下几个方面。 

（一） 现价增加值核算不完善 

现价增加值核算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生产法不变价增加值核算的

质量。现价增加值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： 

1.基础资料存在缺口，分类不清 

GDP 核算需要大量的基础资料，但在实际工作中服务业核算缺

乏稳定可靠的基础资料，存在一些缺口。如，缺少限额以下批发零售、

限额以下住宿餐饮业、房地产经营业、租赁商务服务业等活动的资料；

部分服务业缺少企业财务统计。有些经济活动规模小、分布分散、市

场性单位和非市场性单位并存，且附属在其他行业的活动，通常把它

们包括在其主体行业中，而没有在主业中另行统计，使得核算时行业

划分不清。上述问题造成部分行业增加值核算不够准确，推算成分大。 

2.现价增加值核算不完整 

由于中间投入资料搜集不全或资料无法搜集，生产法中的中间

投入没有直接计算，而是采用总产出减收入法增加值计算。生产法核

算的不完整，影响了生产核算与收入核算的相互验证，不利于数据质

量的提高。由于现价行业增加值计算较多地采用了收入法，直接对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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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法增加值进行不变价核算，不符合不变价核算的基本原则。 

(二)价格指数问题 

不变价核算的主要问题是不变价核算所需要的价格指数缺口大，

与生产法 GDP 核算不匹配，缺乏与生产法 GDP 核算国民经济行业分类

相配套的价格指数，部分服务业的不变价计算方法过于笼统。 

1.价格指数的缺失和不匹配问题 

在现行的不变价生产法 GDP 核算中，一部分行业的生产活动没

有与之相对应的价格指数，而另一部分生产活动与价格指数分类不完

全匹配，从而给不变价核算带来困难。这个问题在服务业不变价核算

中最为明显。 

在服务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中，分别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

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相关指数进行加工，得

到不同行业缩减指数。但从这些行业活动的使用去向看，它们既有提

供给居民最终消费的服务，又有提供给企业中间使用的服务，还有提

供给全社会最终使用的公共服务。不同使用去向的服务价格变化是不

同的，提供给居民消费的市场性服务，生产价格变化与居民消费价格

变化是一致的，但提供给企业使用的服务以及提供给全社会使用的公

共服务，价格变化同居民服务消费价格是不同的，因此，服务业实际

使用的价格指数与它们真实的价格变化是有差异的，居民消费价格指

数与服务业的价格变化是不匹配的。 

再如，在批发业不变价增加值计算中，由于缺少批发价格指数，

用零售价格指数替代。批发价格指数应该反映批发环节的价格变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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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零售业价格指数代表商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的价格变动，两者不完

全等同。在金融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中，由于金融业提供的是不直接

收取费用的服务，这类服务没有直接的市场价格，无法找到直接反映

其市场价格变化的价格指数，而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

资价格指数加权平均来代替。此外，现有的价格统计中，居民消费价

格指数调查了居民消费的有关运输服务和邮政服务的价格变化，而各

类生产单位消耗的运输服务和邮政服务的价格变化还没有纳入价格

指数统计中，因此价格指数覆盖范围不全、缺少生产者价格指数，价

格指数不健全。 

2.物量指数存在偏差。 

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不变价核算主要利用物量指数外

推法，但是，物量指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直接影响到不变价增长速

度和不变价增加值的计算。以邮电业务总量为例，由于物量指数采取

固定基期的方法，基期使用的时间又比较长，一些新兴邮电业务没有

基年不变价格，只能按当年实际业务收入计入业务总量，因此，邮电

业务总量的增长速度一定程度包含了价格上涨因素，存在高估的情

况。 

同时，由于价格指数不健全、物量指标存在偏差，采用物量指数

外推法计算不变价增加值时，会产生增加值隐含缩减指数与有关价格

指数不衔接的现象。 

（三） 不变价核算方法不完善 

这主要表现在，没有对市场性服务和非市场性服务分别计算不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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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增加值。由于市场性服务和非市场性服务产出的计算方法不同，前

者用营业收入计算总产出，后者用生产成本计算产出，尽管在现价增

加值计算中，已把二者区分开来，但在计算不变价时，没有做不同处

理，使用同样的价格指数计算不变价，掩盖了它们不同的价格变化。 

四、 改进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方法的设想 

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生产法不变价 GDP 核算中存在的问题，从长期

来看，必须在完善现价生产法 GDP 核算的基础上，建立与生产法 GDP

核算相配套的价格统计体系，健全相应的价格统计调查制度，为此需

要经过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。从近期着手，在今后几年里我们将

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，不断提高核算数据的质量。 

（一）改进分行业现价增加值的核算方法 

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为GDP核算提供了丰富的调查资料，

弥补了常规统计的不足。根据经济普查资料获得的新的资料来源，以

及联合国 1993 年 SNA 原则和方法，我们在经济普查以后的常规年度

GDP 核算中，充分利用经济普查的结果，结合常规年度基础资料的实

际情况，修改现价增加值的核算方法，使常规年度的核算方法与经济

普查年度的核算方法与结果相衔接。 

（二）细划行业内部的构成项目。在现价增加值核算中，尽量划

分出总产出和中间投入，市场性产出和非市场性产出，不同性能和不

同质量的产出，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等。这样，

在计算不变价时，不同的价格变化才能得到比较全面地考虑。要尽量

避免把一个行业作为一个总体，用一个综合缩减指数来计算不变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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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。 

（三）建立和完善生产者价格统计体系 

尽快建立和完善批发业、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价格指数统计，

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各行业生产价格的变动状况。 

改进农林牧渔业不变价增加值核算。在细化农林牧渔业总产出和

中间投入构成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按行业大类编制的农产品

生产价格指数，建立按大类行业的中间投入价格指数。为采用双缩法

计算农林牧渔业不变价增加值准备条件。 

 

 


